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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

農村發展重點區之劃設及資源投入機制第 2 次研商會議

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5 年 1 月 8 日(星期四)上午 9 時 30 分 

貳、地點：本署第一會議室及視訊 

參、主持人：蘇副署長茂祥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黃保維 

肆、出席者：(詳簽到簿) 

伍、報告事項： 

案由一：有關農村發展重點區之農村輔導資源整合與政策計

畫投入工具，報請公鑒。 

決  定：洽悉。 

案由二：過渡時期有關農村發展重點區之劃設及計畫資源投

入方向，報請公鑒。 

決  定： 

一、 洽悉。 

二、 未來農村發展重點區仍需配合縣市農村再生總體計

畫，惟尚未辦理完成前先採用過渡時期方式處理，由

各分署依資源挹注情形、規劃要件及圖資疊合方法，

評估選定「農村發展重點區」，並整合投入所需發展

資源。 

三、 有關「農村發展重點區」相關資訊及圖資運用之技術

性支援，請農村規劃組及農村建設組即時提供協助。 

四、 請各分署於115年 1月 20日前依轄區縣市評估提出

1 處農村發展重點區(初步排除縣市為臺北市、基隆

市、新竹市、金門縣、連江縣)，說明下列重點並以

簡報形式提送農村建設組彙辦及安排後續專案報告。 

(一) 評估原則及選定範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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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現況及整體發展特性(特色)。 

(三) 發展需求及資源投入方向: 

1. 包含個別社區內及重點區整體共通性發展需求。 

2. 所需投入之計畫資源工具。 

(四) 預期成果及相關創新突破。 

陸、討論事項： 

案由一：115 年至 116 年過渡時期農村區域亮點計畫及景觀

美學整體空間規劃(新制)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有關「農村發展重點區」及基礎農村再生社區資源投

入的比例情形，再請分署視實際需求評估辦理。 

二、 農村區域亮點計畫辦理方向: 

(一) 對象：「農村發展重點區」劃設以農村再生社區為

範圍，但可因共同發展適度挹注非農村再生社區資

源。 

(二) 發展區域尺度：規模尺度以大於 1 村里，小於 1 鄉

鎮之範圍為原則。 

(三) 農村區域亮點區數：請各分署配合前述尺度檢討。 

(四) 農村區域亮點計畫書：預計以 1 縣市 1 本計畫書為

原則。 

(五) 在地組織與團體：重點區內重疊休閒農業區時，可

視實際需求納入相關組織團體參與。 

(六) 各項實施計畫： 

1. 農業技術類：已達成階段性任務，爰不再投入。 

2. 行銷推廣類：補助「農村區域亮點整合型」者為主，

補助經費依實際需求辦理。 

3. 軟體類(不含行銷推廣)：仍依「農村區域亮點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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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提原則」既有機制辦理。 

4. 環境營造類(農再社區自辦)：鼓勵各分署積極輔導

社區推動。 

5. 環境營造類(硬體工程)：依「農村區域亮點計畫研

提原則」既有機制辦理。 

(七) 農村區域亮點計畫資源投入優先性： 

1. 第一優先：農村發展重點區。 

2. 第二優先：潛力農村發展重點區及個別農村再生社

區。 

3. 特殊情形：配合執行重要政策或亟需建設及單一社

區個案行銷推廣事項，另案簽辦。 

4. 其他：既有「農再設施修繕維護」。 

三、 景觀美學整體空間規劃辦理方向，依據農村發展重

點區之指認速度，依下列原則辦理： 

(一) 對象： 

1. 以 1 個以上之農村再生社區進行規劃。 

2. 已指認出農村發展重點區之縣市，應位於農村發展

重點區範圍內。 

(二) 環境營造原則： 

1. 應符合調適期之農再設施容許施設原則。 

2. 提報審議之工程應務實回應須解決課題或社區發展

建設需求，不過度設計。 

3. 不限於需景觀美學設計之 2 件工程，其他屬於安全

或保育設施類工程亦應整體盤點勘估規劃，並依既

有機制直接提報審核。 

四、 共通原則： 

(一) 所有提報新建工程應於提案時即取得主要用地之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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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使用同意文書(公有地例外考量)，勿過度設計。 

(二) 土地容許使用：須符合農再設施容許施設原則(法

規調適期)。 

案由二：115 年農村社區綠色照顧計畫及新農村產業加值計

畫(新制)執行作業方式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115 年農村社區綠色照顧計畫(新制)： 

(一) 本署農村社區綠色照顧計畫後續輔導對象以 1,109

個農再社區為原則，且以無其他部會看照資源之

488 個農再社區為優先。 

(二) 請農村建設組儘速簽辦農村社區綠色照顧計畫研提

簡章修正案，經奉署長核定後，提供各分署據以辦

理後續審查及核定作業。 

(三) 簡章公告後，請各分署優先辦理 114 年 196 案既有

綠色照顧社區（如附件 1）之審查作業，並彙整審

查同意名單報本署簽陳備查；另 115 年新提案徵件

報名中，以農再社區 17 案優先辦理(如附件 2)，

後續亦請社區依簡章研提補正計畫。 

(四) 115 年綠色照顧預估推動數如附件 3，請各分署協

助盤點轄內農村再生社區中尚無其他資源投入者，

並加強輔導其申辦綠色照顧計畫。 

二、 115 年新農村產業加值計畫(新制)：有關新制產業輔

導計畫俟彙整相關資料後，將另安排專案報告後定

案。 

陸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柒、散會。(中午 12 時 15 分) 


